
顺义分局

京规自（顺）初审函[2025]0040 号

关于顺义新城 2501 街区薛大人庄剩余 2 号
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市政交通规划综合方
案“多规合一”协同平台初审意见的函

北京天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《关于顺义新城 2501 街区薛大人庄剩余 2 号地

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市政交通规划综合方案纳入多规合一平

台审查的申请》及所报方案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将有关意见函

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方案

（一）交通规划方案

1.道路网规划方案

依据《顺义分区规划（国土空间规划）（2017 年-2035

年）》，项目周边涉及 3 条规划市政道路：翠华街（卉园路

-天柱东路），卉园路（林荫路-翠华街），雪卉街（卉园路

-天柱东路）；3 条规划街坊路。

翠华街（卉园路-天柱东路）：城市次干路，规划红线



宽 30 米，已实现规划。

卉园路（林荫路-翠华街）：城市支路，规划红线宽 20

米，已实现规划。

雪卉街（卉园路-天柱东路）：城市支路，规划红线宽

15 米，现状无道路，规划横断面为一幅路形式，单向车道，

路面宽 8 米，道路两侧为人行步道，目前正在施工。

街坊一路：现状街坊路，规划红线宽 8 米，已实现规划。

街坊二路：现状街坊路，规划红线宽 12 米，已实现规

划。

街坊路：规划街坊路，规划红线宽 8 米，规划横断面推

荐为一幅路，单向车道，机非分行，道路外侧为人行步道（最

终横断面形式以方案设计为准）。

2.道路交叉口规划

本项目用地周边规划及现状道路交叉口均采用平面交

叉的形式。

3.机动车出入口规划

项目各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应设置在低等级道路上，位置

应按相关规定远离外部道路交叉口。依据《城市道路交叉口

设计规程（CJJ CJJ152-2010）》中相关规定，合理设置地

块机动车出入口，主要交通出入口须避让《北京地区建设工

程规划设计通则》中规定的禁开口路段。

建议 6017 地块机动车出入口设置在雪卉街、街坊路和

街坊二路上。



4.非机动车出入口规划

建设地块非机动车出入口可结合后期建筑方案安排于

周边主要城市道路上，以出行便捷、驻车有序为主要原则。

（二）市政规划方案

根据周边现况市政管线及规划情况，本区域周边市政管

线情况分述如下：

1.雨水排除规划方案

本项目雨水排除出路为温榆河。

保留翠华街（卉园路-天柱东路）现状 D1000 毫米雨水

管线，雨水自西向东排至天柱东路现状雨水管线，最终排至

温榆河。

保留卉园路（林荫路-翠华街）现状 D600-D1200 毫米雨

水管线，雨水自北向南，最终排至温榆河。

雪卉街在建一条 D800-D1400 毫米雨水管线，雨水自西

向东排至天柱东路现状雨水管线，最终排至温榆河。

规划沿地块内部街坊路新建 D800 毫米的雨水管线，雨

水自南向北排至翠华街现状雨水管线。

规划于地块内配建雨水调蓄池 1 座，地块内雨水经汇集

后排至周边现状及在建雨水管线。

2.污水排除规划方案

本项目污水排除出路为顺义区污水处理厂。

保留翠华街（卉园路-天柱东路）现状 D400 毫米污水管

线，污水自西向东排至天柱东路现状污水管线，最终排至顺

义区污水处理厂。



保留卉园路（林荫路-翠华街）现状 D500 毫米污水管线，

污水自北向南，最终排至顺义区污水处理厂。

雪卉街（卉园路-天柱东路）在建一条 D400 毫米污水管

线，污水自西向东排至天柱东路现状污水管线，最终排至顺

义区污水处理厂。

规划于地块内配建化粪池 1 座，地块内污水排至周边现

状及在建污水管线。

3.供水规划方案

本项目水源为顺义新城供水管网，用水接自周边现状及

在建供水管线。

保留翠华街（卉园路-天柱东路）现状 DN300 毫米供水

管线。

保留卉园路（林荫路-翠华街）现状 DN200 毫米供水管

线。

雪卉街（卉园路-天柱东路）在建一条 DN300 毫米的供

水管线。

4.再生水规划方案

项目再生水水源为顺义区污水处理厂，用水接自周边现

状及在建再生水管线。

规划保留卉园路（林荫路-翠华街）现状 DN200 毫米的

再生水管线，再生水水源为顺义区污水处理厂。

雪卉街（卉园路-天柱东路）在建一条 DN200 毫米的再

生水管线。

5.供热规划方案



周边未敷设供热管线。项目西侧有现状翠竹新村燃气锅

炉房 1 座。

规划在用地地块内新建能源站 1 座，采用新能源、可再

生能源供热或者采用新能源、可再生能源耦合常规能源供

热，供热系统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比不低于 60%，常规能

源热源为翠竹新村现状燃气锅炉房。

供热系统中的供热设施需符合京政办发〔2022〕5 号、

京管办发〔2022〕303 号、京发改〔2023〕1309 号文件的要

求，鉴于项目的使用性质，建议应充分考虑供热及空调制冷

的设施及能源综合利用，提高能源及设施的利用率，降低综

合能耗。

6.供气规划方案

本项目气源接自翠华路西侧现状北京燃气管线。

保留天柱东路现状 DN400 毫米次高压顺义燃气管线。

保留翠华街（花园西街-卉园路）现状 DN200 毫米中压

北京燃气管线。

规划于地块内配建中低压燃气调压箱 1 座。

7.供电规划方案

本项目电源近期可由现状天竺 110 千伏变电站供给，远

期由天竺东 110 千伏变电站供给。

规划保留翠华街（卉园路-天柱东路）现状 12Φ150 毫

米+2Φ100 毫米电力管线。

规划保留卉园路（林荫路-翠华街）现状 8Φ150 毫米+2

Φ100 毫米电力管线。



雪卉街（卉园路-天柱东路）在建一条 8φ150+2φ150

毫米电力管线。

规划地块内配建 1 座电缆分界室及配电室；

按照供电公司要求，电缆分界室、配电室应设置在地上，

具体配建要求以供电公司出具意见为准。

应尽快推进本项目一级供电咨询编制工作，本项目方案

最终以供电公司出具的供电方案为准。

8.通信规划方案

本项目通信接自周边现状管线。

规划保留翠华街（卉园路-天柱东路）、卉园路（林荫

路-翠华街）现状通信管线。

雪卉街（卉园路-天柱东路）有一条 10 根信息+2 根歌华

在建管线。

规划于地块内预留信息机房、有线电视机房位置，由运

营商自建局端信息机房设备和有线电视机房设备。

（三）本项目市政交通配套工程汇总

用地内市政配套工程：雨水调蓄设施、化粪池、中低压

燃气调压柜、能源站、电力配电室、电缆分界室、局端信息

机房设备、局端有线电视机房设备、街坊路道路及配套雨水

管线工程等。

经初步研究，本项目市政交通保障工程清单（工程规模、

工程投资、建设时序等）详见附件。（最终建设主体及建设

计划以投资主管部门文件为准）

二、初审意见



（一）请你单位按照《关于加强配套市政交通基础设施

同步规划统筹实施的意见（试行）》（京规自发〔2022〕350

号）要求，将本项目市政交通规划综合方案及初审意见函纳

入项目规划综合实施方案。

（二）请你单位告知二级竞得企业，按区城市管理委要

求，项目应依据《北京市居住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指标实施意

(京政发〔2015〕7 号)、《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规划设见》

计标准》(DB11/T1455-2017)、《关于印发<新建居住项目<电

动自行车相关配建指标>>的通知》(京规自发〔2023〕2 号)

等文件要求，配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与电动自行车充换电设

施;同时，已安装的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必须符合《电动自

行车停放场所防火设计标准》(DB11/1624-2019)等文件要

求；项目采用新能源、可再生能源系统供热或采用新能源、

可再生能源耦合现状燃气锅炉房热源的耦合供热系统供热，

燃气锅炉房为翠竹新村现状燃气锅炉房，供热系统中的供热

设施需满足行业主管部门要求并符合京政办发〔2022〕5 号、

京管办发〔2022〕303 号、京发改〔2023〕1309 号文件的要

求，新能源、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不低于 60%。

（三）请建设单位商区水务局，依法履行水土保持法定

义务,按照水土保持有关技术标准做好水土流失防治工作。

（四）请建设单位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理相关手续。

专此函达。



附件：顺义新城 2501 街区薛大人庄剩余 2 号地土地一

级开发项目市政交通规划综合方案基础设施同步规划统筹

实施清单

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顺义分局

2025 年 7 月 9 日

抄送：区发改委




